兼职博士生导师聘任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兼职博士生导师聘任基本条件
校外兼职博士生导师申请人应在学术研究上有很高的造诣，具有博士学位和正高级技术职称，或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已与我校相关学科、专业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境内兼职博士生导师申请人原则上应来自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科研院所或研发力量雄厚的企业等。取得重要突出成就且在国内外具有公认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可不受以上条件限制。另需满足以下要求：
（1）申请人如来自企业或科研院所，业务水平应达到副总师及以上水平。
（2）境外兼职博导申请人，一般为来自世界高水平大学（世界排名前300）的正教授。
（3）申请人如在其他单位兼任博士生导师，兼任单位一般不超过2个。
二、兼职博士生导师招生说明
校外兼职博士生导师聘期为3年，一般每年招收博士生不超过1人，取得重要突出成就且在国内外具有公认学术影响力的每年可招收博士生2人。兼职博士生导师与校内合作导师共同招收培养研究生，招收博士生不占用学科、专业招生指标。校内合作导师是共同招收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及相关学生工作管理职责。来自企业的兼职博士生导师原则上只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专项计划招生按相关规定执行。在我校兼任导师期间，指导我校研究生取得的与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相关的研究成果归属哈尔滨工业大学，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书中有明确规定的，按联合培养协议执行。
